
企业复工不早于2月9日24时！
中小学2月17日前不开学！

1 月 28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时间的通知，明确

各类企业复工时间不早于 2 月 9 日 24 时，中小学、幼儿园 2 月 17 日前不开学，

大专院校、中职学校、技工院校 2 月 24 日前不开学。

企业和学校是人员密集的场所，通知要求各类企业、学校及用人单位要落实防

控主体责任，加强职工和师生健康监测，完善相应设施设备，提供卫生用品和隔

离观察场所，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和重点场所消毒，把各项防控和服务保障措施落

实落细。那么，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战役”中，如何做好群防群控？下

面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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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2 日，广东省佛山

市南海区市场监管局对某医药

连锁有限公司第十三分店涉嫌

哄抬价格的行为开展调查。

经查，当事人从 1 月 21 日

下午开始大幅抬高“洁之源”“保

为康”“医麦德”等品牌口罩，

提价幅度达 40%~560%。

当事人行为涉嫌哄抬价

格，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市

场 监 管 局 正 按 照 执 法 程 序

对该案事实进行全面调查处

理，将于近期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

做好员工早晚体温测量及记录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感
染
防
护
特
辑

2020.1.30

星期四

08

新
时
代
南
海
家
书

责
任
编
辑  

邓
海
莹  

美
术
编
辑  

张
韦
奇

校企
防控

二、如何保障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三、如何安置未及时复工的员工？

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可以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

轮岗轮休、缩短工时、待岗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尽量不裁员或者少裁员。

1 月 25 日，广东省人社厅印发《关于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做好劳动关系

相关工作的通知》，以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劳动关系问题。

一、如何配合防控工作？

企业因疫情影响停工停产，未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最长 30 日）的，应按照

正常工作时间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可以根据职工提供的劳动，

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

企业没有安排职工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80% 支付职工生

活费，生活费发放直至企业复工、复产或者经和员工协商解除劳动关系。

企业不得与在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等而不能正常

劳动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解除劳动合同。

对于因疫情未及时返粤复工的员工，经与员工协商可优先考虑安排职工带薪年

休假。员工在带薪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

鼓励受疫情影响的企业采取集中工作、集中休息方式保持正常生产经营。符合条

件的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补贴。

及时并严格排查，如发现有疫情主要来源地员工返乡过年或在疫情主要来源地旅游
探亲的员工，要通知其在疫情结束前不回南海。

启动晨检制度和健康申报制度。建立员工的病假记录制度。有员工出现发热、咳
嗽等呼吸道症状应劝其不要上班，并尽早到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

建议采取轮休、休假等减少人员聚集的措施，尽量不安排加班。

近期已由疫情主要来源地回到南海的员工，请企业迅速做好登记，报所在
镇街卫生防疫部门，并督促员工自行隔离 14天。期间做好早晚体温测量及记录，如有

发热、咳嗽、呼吸道感染症状，请及时到正规医院发热门诊就诊。

利用企业宣传栏等，开展新型冠状病毒和呼吸道传染病防治知识健康宣教。

确保工作环境清洁卫生，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用空调系统的企业，要定期清
洗空调。每天开启门窗，通风换气。开空调时，可同时开排气扇。

减少各种大型集会和大型会议等活动，减少人员聚集。

定期用消毒水给办公设备、门把手和电梯按钮进行消毒。开展卫生教育，在
企业各类场所配备水龙头、洗手液、抹手纸或干手机。督促员工佩戴口罩，养成经常

洗手的好习惯。

1 月 26 日，佛山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提醒告

诫函，提醒相关经营者要加强价格自律，严格遵

守价格法律法规。

其中，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造成商品

价格较大幅度上涨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 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 1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不得串通涨价 不得恶意囤积
违反相关规定最高罚款 100 万元

曝光台
药店哄抬口罩价格被查处

南海区市场监管局提醒市民，若发

现价格违法行为，请保存好相关证据并

拨打“12315”或者“12345”举报电

话进行投诉举报。

投诉渠道

监 管

学 校

专项检查稳定物价
保障应急物资质量安全

具体开学时间以省教育厅和
市教育局统一指令为准

对医用口罩、防护服等医护用品相关企业哄

抬价格、囤积居奇、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

将进行严厉打击。
1

将重点检查医疗卫生用品企业的生产过程、

洁净室（区）控制、灭菌过程控制等是否

符合要求，是否有相应的检验或验证记录

等，并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保障供应。

2

餐饮企业严禁经营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严格按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

作规范》要求加工、贮存食品；加工制作人员应穿戴专用的工作衣帽并

佩戴口罩，服务员也需佩戴口罩上岗。
3

市场经营开办方、市场管理人员要组织档口落实好各项制度，要做好重

点领域休市消毒、消杀整治工作，加强休市“一日一清洁、一周一大扫除、

一月一休市、零存栏”的落实情况。
4

对违法经营野生动物、市场外围的贩卖及违反休市制度经营的行为进行

查处。农贸市场休市后，城管部门要对周边商贩买卖行为加强巡查，市

场主体方也要做好市场周边检测。
5

各类企业复工时间不早于 2 月 9 日 24 时，涉及保障城乡运行必需（供水、供电、油气、

通讯、公共交通、环保、市政环卫等行业）、疫情防控必需（医疗器械、药品、防护用品

生产运输和销售等行业）、群众生活必需（超市卖场、食品生产、物流配送等行业）和其

他涉及重要国计民生、供港供澳及特殊情况急需复工的相关企业除外。用人单位应当依法

保障员工合法权益。

中小学、幼儿园 2 月 17 日前不开学，大专院校、中职学校、技工

院校 2 月 24 日前不开学。各地级以上市教育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和大专院校、中职学校、技工院校根据疫情形势和防控情况，科学

研判后确定具体开学时间。

企 业

避免到人群聚集的地方。

不参加课外辅导班或其他校外培训机构的活动；不参加社会实践及

实习活动；不走亲访友、待客聚会、外出旅游。
1

正确获取疫情防控相关信息。

密切留意各级卫生健康部门的信息。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不恐慌。4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室内经常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新鲜流通；接触公共环境或共用物品

后采用“六步洗手法”搓洗；不接触、不食用野生动物。
5

做好延期开学准备。

教师利用区教育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或学校自建平台、网络空间，

指导学生在线听课、提交作业，开展安全健康教育，确保中小学生

健康学习两不误；家长配合学校做好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学生合理

安排作息，保证充足睡眠，适当锻炼提高身体免疫力；具体开学时

间以省教育厅和市教育局统一指令为准。

6

积极配合校（园）进行排查登记。3

自觉报告相关信息。

湖北、武汉或其他疫区返回南海的人员，须主动进行报告并居家隔离

14天，期间如出现发热或呼吸道症状请及时到定点医院就医；目前

仍在疫情防控重点地区、未返回的教职工和学生推迟返回；1月 23

日以后（含当日）从湖北省抵（返）南海的人员，主动联系当地村

居委和街道人民政府。

2

扫码了解相关规定


